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江苏鼎胜

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胜新材”或“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鼎胜新材首次公开发

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情况和保荐意见如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鼎胜新材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434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500.00 万股，

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

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 116 名，分别为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杭州陆金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德华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高投邦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张家乐、曹生潮、高美琪、杨季英、沈富平、宋阳春、杨一兵、

陈魏新、董清良、宗永进、边慧娟、丁贵宝、邹立河、董则防、李香、王建忠、

易亦为、卢建兵、朱东升、曹卫东、王洪、王志军、刘倜、周继荣、詹联发、周

善云、杨子囡、宣晓春、徐洪达、高进喜、王昭浪、刘继歆、王瑛、刘菁、班同

娟、王嘉庆、章法元、徐东来、卞华俊、毛明辉、商美琴、胡茂明、商卫红、段

云芳、王献伟、赵俊、武敬清、曹刚、朱建军、王洪斌、许俊浩、俞胜春、石玉

珍、高广荣、杨奇云、孟宪柱、颜学平、王雪云、黄仁良、郑有亭、张寅生、徐

长林、夏艾谷、吉春媛、袁静慧、严春亮、叶红能、顾俊、张瑞全、王信华、葛

小辉、金小红、魏金良、郭顺堂、李剑、赵岗、卞周兵、金贤念、仲玉林、谢捷

灵、孙峰、李永星、张龙滨、刘冬、于海泳、赵东滨、王卫国、高健、江洪祥、



黎勇、林薇萍、许江云、杨征、陈敏、江军、冯斌、霍义马、杨继林、芦成钢、

俞洁、李群、张伟刚、莘明哲、颜建军、曹建、闻斌、庞红阳、郭玉。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170,625,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6803%，

将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430,000,000 股，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65,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65,000,000 股。前述限售股形成

后至今，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公司的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持有人对所持股份的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上市前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杭州陆金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2）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

人股份。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方式

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在实施减持时，将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

得减持。 

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宗永进、陈魏新、边慧娟、宋

阳春、杨一兵（原董事兼副总经理，2018 年 10 月离职）、丁贵宝（原董事、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18 年 6 月离职）、董清良、刘菁承诺：（1）

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公司上市

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其持有公司股票的

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3）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

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

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4）根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的规定，出现不得减持股份情形时，承诺将不会减持发行人股份。（5）

锁定期届满后可以减持股份的，承诺将依据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规定履行必要的备案、公告程序，未履行法定程序前不得减持。 

本公司其他股东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者间接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锁定期满后，将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规定的方式减持，且承诺不会违反相关限制性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在承诺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70,625,200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北京普润平方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66,880,000  15.5535% 66,880,000  0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2 
杭州陆金澈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000,000  6.5116% 28,000,000  0 

3 
北京普润平方壹号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26,700,000  6.2093% 26,700,000  0 

4 
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8,900,000  4.3953% 18,900,000  0 

5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8,736,700  2.0318% 8,736,700  0 

6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1.1628% 5,000,000  0 

7 
浙江浙商产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4,200,000  0.9767% 4,200,000  0 

8 
江苏高投邦盛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775,000  0.8779% 3,775,000  0 

9 张家乐 425,000  0.0988% 425,000  0 

10 曹生潮 2,820,000  0.6558% 2,820,000  0 

11 高美琪 307,900  0.0716% 307,900  0 

12 杨季英 307,900  0.0716% 307,900  0 

13 沈富平 1,172,700  0.2727% 1,172,700  0 

14 宋阳春 200,000  0.0465% 200,000  0 

15 杨一兵 200,000  0.0465% 200,000  0 

16 陈魏新 215,000  0.0500% 215,000  0 

17 董清良 200,000  0.0465% 200,000  0 

18 宗永进 200,000  0.0465% 200,000  0 

19 边慧娟 210,000  0.0488% 210,000  0 

20 丁贵宝 200,000  0.0465% 200,000  0 

21 邹立河 200,000  0.0465% 200,000  0 

22 董则防 50,000  0.0116% 50,000  0 

23 李香 50,000  0.0116% 50,000  0 

24 王建忠 50,000  0.0116% 50,000  0 

25 易亦为 50,000  0.0116% 50,000  0 

26 卢建兵 30,000  0.0070% 30,000  0 

27 朱东升 30,000  0.0070% 30,000  0 

28 曹卫东 30,000  0.0070% 30,000  0 

29 王洪 30,000  0.0070% 30,000  0 

30 王志军 30,000  0.0070% 30,000  0 

31 刘倜 30,000  0.0070% 30,000  0 

32 周继荣 30,000  0.0070% 30,000  0 

33 詹联发 30,000  0.0070% 30,000  0 

34 周善云 30,000  0.0070% 30,000  0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35 杨子囡 30,000  0.0070% 30,000  0 

36 宣晓春 30,000  0.0070% 30,000  0 

37 徐洪达 30,000  0.0070% 30,000  0 

38 高进喜 30,000  0.0070% 30,000  0 

39 王昭浪 20,000  0.0047% 20,000  0 

40 刘继歆 20,000  0.0047% 20,000  0 

41 王瑛 20,000  0.0047% 20,000  0 

42 刘菁 20,000  0.0047% 20,000  0 

43 班同娟 20,000  0.0047% 20,000  0 

44 王嘉庆 20,000  0.0047% 20,000  0 

45 章法元 20,000  0.0047% 20,000  0 

46 徐东来 20,000  0.0047% 20,000  0 

47 卞华俊 20,000  0.0047% 20,000  0 

48 毛明辉 20,000  0.0047% 20,000  0 

49 商美琴 20,000  0.0047% 20,000  0 

50 胡茂明 20,000  0.0047% 20,000  0 

51 商卫红 20,000  0.0047% 20,000  0 

52 段云芳 20,000  0.0047% 20,000  0 

53 王献伟 20,000  0.0047% 20,000  0 

54 赵俊 20,000  0.0047% 20,000  0 

55 武敬清 20,000  0.0047% 20,000  0 

56 曹刚 20,000  0.0047% 20,000  0 

57 朱建军 20,000  0.0047% 20,000  0 

58 王洪斌 15,000  0.0035% 15,000  0 

59 许俊浩 15,000  0.0035% 15,000  0 

60 俞胜春 15,000  0.0035% 15,000  0 

61 石玉珍 15,000  0.0035% 15,000  0 

62 高广荣 15,000  0.0035% 15,000  0 

63 杨奇云 15,000  0.0035% 15,000  0 

64 孟宪柱 15,000  0.0035% 15,000  0 

65 颜学平 15,000  0.0035% 15,000  0 

66 王雪云 15,000  0.0035% 15,000  0 

67 黄仁良 15,000  0.0035% 15,000  0 

68 郑有亭 15,000  0.0035% 15,000  0 

69 张寅生 15,000  0.0035% 15,000  0 

70 徐长林 15,000  0.0035% 15,000  0 

71 夏艾谷 15,000  0.0035% 15,000  0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72 吉春媛 15,000  0.0035% 15,000  0 

73 袁静慧 15,000  0.0035% 15,000  0 

74 严春亮 15,000  0.0035% 15,000  0 

75 叶红能 15,000  0.0035% 15,000  0 

76 顾俊 15,000  0.0035% 15,000  0 

77 张瑞全 15,000  0.0035% 15,000  0 

78 王信华 15,000  0.0035% 15,000  0 

79 葛小辉 15,000  0.0035% 15,000  0 

80 金小红 15,000  0.0035% 15,000  0 

81 魏金良 15,000  0.0035% 15,000  0 

82 郭顺堂 15,000  0.0035% 15,000  0 

83 李剑 15,000  0.0035% 15,000  0 

84 赵岗 25,000  0.0058% 25,000  0 

85 卞周兵 10,000  0.0023% 10,000  0 

86 金贤念 10,000  0.0023% 10,000  0 

87 仲玉林 10,000  0.0023% 10,000  0 

88 谢捷灵 10,000  0.0023% 10,000  0 

89 孙峰 10,000  0.0023% 10,000  0 

90 李永星 10,000  0.0023% 10,000  0 

91 张龙滨 10,000  0.0023% 10,000  0 

92 刘冬 10,000  0.0023% 10,000  0 

93 于海泳 10,000  0.0023% 10,000  0 

94 赵东滨 10,000  0.0023% 10,000  0 

95 王卫国 10,000  0.0023% 10,000  0 

96 高健 10,000  0.0023% 10,000  0 

97 江洪祥 10,000  0.0023% 10,000  0 

98 黎勇 10,000  0.0023% 10,000  0 

99 林薇萍 10,000  0.0023% 10,000  0 

100 许江云 10,000  0.0023% 10,000  0 

101 杨征 10,000  0.0023% 10,000  0 

102 陈敏 10,000  0.0023% 10,000  0 

103 江军 10,000  0.0023% 10,000  0 

104 冯斌 10,000  0.0023% 10,000  0 

105 霍义马 10,000  0.0023% 10,000  0 

106 杨继林 10,000  0.0023% 10,000  0 

107 芦成钢 10,000  0.0023% 10,000  0 

108 俞洁 10,000  0.0023% 10,000  0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

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09 李群 10,000  0.0023% 10,000  0 

110 张伟刚 20,000  0.0047% 20,000  0 

111 莘明哲 20,000  0.0047% 20,000  0 

112 颜建军 20,000  0.0047% 20,000  0 

113 曹建 20,000  0.0047% 20,000  0 

114 闻斌 20,000  0.0047% 20,000  0 

115 庞红阳 20,000  0.0047% 20,000  0 

116 郭玉 20,000  0.0047% 20,000  0 

合计 170,625,200  39.6803% 170,625,200  0 

注：以上股份合计数占总股本比例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

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00,896,000 -162,191,700 138,704,300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64,104,000 -8,433,500 55,670,500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0 0 0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0 0 0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0 0 0 

8、其他 0 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65,000,000 -170,625,200 194,374,800 

无 限 售 条

件 的 流 通

股份 

A 股 65,000,000 170,625,200 235,625,200 

B 股    

H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5,000,000 170,625,200 235,625,200 

股份总额  430,000,000 0 430,000,000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上述各股东出具的相关股份锁定承诺及公司关于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的信息披露文件，查询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

供的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等资料，对上述各股东限售股上市流通等事项进行了核

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鼎胜新材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鼎胜新材关于本次限

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同意鼎胜新材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张  宁                      金  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